如皋市城市管理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
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检查方式
	行使层级
	检查依据

	1
	对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置工作的行政检查
	道路保洁、垃圾清运企业
	现场检查
	县级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四十八条；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、第二十九条；《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五条、第十条、第三十七条。

	2
	对建筑垃圾处置的行政检查
	建筑垃圾运输企业
	现场检查
	县级
	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第六条、第七条；《南通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》第二条、第二十八条、第三十条。


